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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議會屬下  

南區慶祝 67 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  2016 年 4 月 18 日  

時間  ：  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  ：  南區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朱慶虹太平紳士  （南區區議會主席暨本籌備委員會主席）  

陳富明先生 MH （南區區議會副主席暨本籌備委員會副主席）  

歐立成先生 MH  

陳家珮女士   

陳李佩英女士   

張錫容女士   

朱立威先生   

林啟暉先生 MH  

林玉珍女士 MH  

麥謝巧玲博士 MH  

任葆琳女士   

 

 

秘書：   

劉美玲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赤柱分處主管  

 

 

列席者：   

葉偉思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盧敏樺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余慧恩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黃竹坑 /海灣）  

黃竹鳴女士  民政事務總署南區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赤柱 /石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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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詞  

 

（以下事項由南區區議會主席主持，直至選出籌備委員會主席為止。）  

 

 區議會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南區慶祝 67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並表示將主持會議直至選出籌備委員會主席。  

 

 

議程一：  選舉南區慶祝 67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2.  區議會主席建議以口頭方式提名本籌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人選，委  

員沒有異議。  

 

3.  區議會主席邀請委員提名籌備委員會主席。林玉珍女士MH提名區議

會主席擔任籌備委員會主席，陳家珮女士、張錫容女士及麥謝巧玲博士MH

和議。  

 

4.  區議會主席接受上述提名。由於沒有其他提名，區議會主席自動當選

為南區慶祝 67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主席。  

 

5.  區議會主席邀請委員提名籌備委員會副主席。林啟輝先生MH提名區

議會副主席擔任籌備委員會副主席，陳家珮女士、張錫容女士及麥謝巧玲

博士MH和議。  

 

6.  區議會副主席接受上述提名。由於沒有其他提名，區議會副主席自動

當選為南區慶祝 67周年國慶籌備委員會副主席。  

 

（以下項目交由新任籌備委員會主席繼續主持）  

 

7.  主席感謝各委員的支持，並期望與各委員攜手合作，把慶祝國慶 67周  

年的活動籌辦得更成功。  

 

8.  主席感謝秘書處於會前擬備是次會議的議程和文件，並開始按議程進

行會議。  

 

9.  主席表示，為使會議能順利進行，根據《南區區議會會議常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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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議程每位委員每次發言時間限時三分鐘，並最多只可發言兩次。  

 

10.  主席請委員就是次會議將會討論的撥款安排填寫利益申報表格，並在

討論有關項目前交回秘書處人員。  

 

議程二：  討論慶祝 67 周年國慶擬舉辦的活動及預算分配  

 （國慶文件 1/2016號）  

 

11.  主席表示，本議程旨在徵詢委員就慶祝 67 周年國慶的活動形式、內

容、時間表及預算分配發表意見。  

 

12.  主席續表示，南區區議會每年均會籌辦慶祝國慶活動，並撥款支持香

港島各界聯合會，以舉辦港島四區合辦的國慶活動，以及香港南區各界聯

會於赤柱舉辦國慶活動。有關南區區議會在過去兩年舉辦的慶祝國慶活動

及撥款分配，請各委員參考國慶文件 1/2016 號。  

 

13.  主席表示，南區區議會於 2016 年 1 月 21 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通過

預留撥款 50 萬元，以於 2016 年舉辦慶祝回歸 /國慶活動。其後，南區區議

會於 2016 年 3 月 17 日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通過成立「南區慶祝 67 周年

國慶籌備委員會」，以跟進及統籌 2016 年的國慶活動。  

 

14.  主席續表示，根據以往經驗，區議會的國慶活動預留撥款中有 5 萬元  

會撥予香港南區各界聯會，以於赤柱舉行國慶活動；另有 5 萬元會撥予香

港島各界聯合會，以籌辦港島四區合辦的國慶活動。如按此安排， 2016 年

可供本籌備委員會作籌辦國慶活動用途的撥款餘額為 40 萬元。主席詢問席

上委員是否同意上述安排。  

 

15.  主席再次提醒委員須就上述撥款安排作出利益申報，如有需要，請相  

關委員暫時避席。  

 

16.  主席表示，有四位委員申報利益，包括陳富明先生 MH、朱立威先生、

林玉珍女士 MH 及麥謝巧玲博士 MH，詳情載於附件三。  

 

（陳富明先生 MH、朱立威先生、林玉珍女士 MH 及麥謝巧玲博士 MH 於下

午 2 時 38 分暫時避席／離開會場。）  

 

17.   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撥款安排。  

 

（麥謝巧玲博士 MH 於下午 2 時 39 分返回會場。）  

 



4 

 

討論「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綜藝晚會」活動計劃及財

政預算  

 

18.  主席請各委員就如何分配預留作慶祝國慶的 40 萬元撥款，並就活動

的形式、內容和時間表提供意見。  

 

19.  張錫容女士表示，附件一（席上派發文件）內有關地區團體文藝表演  

津貼的預算支出為 $26,000，若邀請三個團體參與表演，每個團體的津貼約

$8,500，為數不少。張錫容女士詢問，是次活動將會邀請那些團體作文藝表

演。  

 

20.  劉美玲女士表示，地區團體文藝表演津貼的預算支出是參考上一年參  

與活動團體的數目制定。上一年有兩個地區團體參與文藝表演，分別為香

港南區婦女會及中國舞集舞蹈團。因此今年撥作地區團體文藝表演的津貼

會以兩至三個團體作預算。  

 

21.  張錫容女士續詢問，本年撥作地區團體文藝表演的津貼為 $26,000，若

以兩至三個團體計算，每個團體的津貼為 $8,500 至 $13,000，較其他表演項

目的津貼多，例如合唱團的表演津貼只有 $3,500，為何會有此差別，有何準

則釐定表演團體的津貼金額。  

 

（陳富明先生 MH 及林玉珍女士 MH 於下午 2 時 43 分返回會場。）  

 

22.  余慧恩女士表示，上一年的文藝表演團體規模較大，每個團體的參與  

表演人數均超過 60 人，而與表演有關的開支，如運輸費用及練習場地租借

費用等，亦包含於表演津貼，因此上述表演團體津貼的金額較高。  

 

23.  張錫容女士表示，區議會撥款的運用應有高透明度，因此，應有準則  

去釐定表演團體的津貼金額。  

 

24.  主席詢問，表演團體領取津貼時，是否需要提交有關開支的收據。  

 

25. 余慧恩女士表示，表演團體申領發還津貼時，需要按《南區區議會撥款準則》的 

規定，詳細填寫有關開支的細項，並由團體負責人簽署核實。  

 

26.  各委員就表演團體津貼的預算支出沒有進一步的提問。  

 

27.  主席提議今年慶祝國慶活動名稱及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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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綜藝晚會」  

     日期   ：  2016年 9月 24日（星期六）  

     時間   ：  晚上 6時至晚上 9時 30分  

     地點   ：  香港仔海濱公園  

     合辦機構：  南區民政事務處  

 

28.  主席續表示，因過往國慶籌備委員會曾舉辦與上述項目形式相似的活

動，秘書處已參考以往經驗及於會前進行有關資料蒐集，並已草擬上述活

動計劃及財政預算。主席請委員參考席上派發的附件一。  

 

29.  主席請各委員就上述擬議活動名稱、形式、內容、時間及財政預算發

表意見。  

 

30.  主席表示，本年預算邀請兩隊管弦樂樂團，津貼為 $17,000；一隊合唱

團表演，津貼為 $7,000；兩至三隊地區團體文藝表演，津貼為 $26,000及 3至

5隊學校表演，津貼為 $20,000。  

 

 

31.  主席表示，上一年接受邀請表演的團體如下：兩隊管弦樂團，包括香  

港青年愛樂樂團及南區管弦樂團；兩隊合唱團，包括南區少年兒童合唱團

及香港希望之聲少兒合唱團；兩隊地區團體，包括香港南區婦女會及中國

舞集舞蹈團；四隊學校，包括東華三院田灣幼稚園、康傑中英文幼稚園 (鴨

脷洲 )、嘉諾撒培德學校及West Island School。  

 

32.  歐立成先生MH建議增設遊戲攤位，以吸引市民於個別表演後繼續參

與活動。  

 

33.  林玉珍女士MH申報她本人為香港南區婦女會的主席。她建議今年的

活動可邀請多些地區團體參與表演。  

 

（朱立威先生於下午 2時 51分返回會場。）  

 

34.  林啟暉先生MH申報他本人為香港青年愛樂樂團、香港南區管弦樂團

及香港希望之聲少兒合唱團的總監。他建議今年邀請香港南區管弦樂團及

香港希望之聲少兒弦樂團為管弦樂表演團體。  

 

35.  張錫容女士申報她本人為南區文藝協進會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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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主席綜合委員建議如下：首先會廣邀南區的學校參與表演節目，現場

亦會考慮增設遊戲攤位，以吸引觀眾於個別表演後繼續參與活動；另擬邀

請的表演團體包括兩隊管弦樂團，分別為香港南區管弦樂團及香港希望之

聲少兒弦樂團；而合唱團則邀請香港南區少年兒童合唱團。  

 

37.  委員就上述總結無進一步的提問。  

 

 

議程三：  委任活動負責人  

 

38.  主席表示，為了方便籌辦及推行國慶活動，他提議委任活動負責人，

並將名稱改為「活動召集人」，負責跟進及落實活動的宣傳及細節安排。  

 

39.  主席請各位委員以口頭方式提名活動召集人人選。  

 

40.  林啟暉先生 MH 提名林玉珍女士 MH 擔任活動召集人一職，陳富明先

生 MH 和議。林玉珍女士 MH 同意接受提名。  

 

41.  陳富明先生 MH 提名林啟暉先生 MH 擔任活動副召集人一職，麥謝巧

玲博士 MH 和議。林啟暉先生 MH 同意接受提名。  

 

42.  主席宣布，由於沒有其他提名，林玉珍女士 MH 自動當選為「南區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七周年綜藝晚會」活動召集人，林啟暉先生 MH

自動當選為上述活動副召集人。  

 

 

議程四：  其他事項  

 

43.  主席表示，為使南區的地區團體能夠共同參與籌備委員會的國慶活  

動，他建議邀請區內的地區團體成為籌備委員會國慶活動的協辦團體。他

請委員參閱席上派發的附件二，文件臚列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慶祝 66 周年

國慶籌備委員會舉辦的「南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六周年綜藝晚

會暨國慶宣傳」活動之協辦團體名單。  

 

44.  主席介紹上述擬議協辦團體為南區東分區委員會、南區南分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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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南區西分區委員會、南區北分區委員會、南區防火委員會、南區文藝

協進會、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南區青年活動委員

會、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香港南區各界聯會、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委員

會、南區各界婦女活動委員會、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南區健康安全

協會、香港漁民互助社。  

 

45.  主席請各委員就是否邀請附件二的南區地區團體為本年度籌備委員

會國慶活動的協辦團體發表意見。  

 

46.  籌備委員會通過上述建議。  

 

47.  主席請秘書處發信邀請有關團體成為國慶活動的協辦團體。  

 

48.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討論事項。  

 

（陳李佩英女士於下午 3 時 02 分進入會場。）  

 

議程五：  下次會議日期  

 

49.  主席表示，籌備委員會將按需要召開下次會議，屆時會由秘書處另行

通知。  

 

5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05 分結束。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6 年 5 月  








